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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號 被 糾 正 機 關 改 善 情 形 結案情形 

97
內 
正 

5 

設施改善情形： 

一、 有關未積極催繳及移送法院辦理強制執行部分，其差額地價

已陸續收回，目前尚有申請准予分期繳納而尚未繳清者計 3

筆，金額 38 萬 3,160 元，已取得債權執行憑證計 23 筆，金

額 105萬 6,471元，辦理強制執行中計 11筆，金額 91萬 5,798

元，總計 44 筆，金額 216 萬 2,836 元，嘉義市政府已移送法

務部行政執行署嘉義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在案。 

二、 有關欠繳差額地價之土地，加註「禁止移轉」註記，顯於法

不合部分，亦經嘉義市政府囑託嘉義市地政事務所，辦理塗

銷嘉義市北社尾段保安小段 654 地號等 4 筆土地「未繳清差

額地價，除繼承外不得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」字樣，且經嘉

義市地政事務所辦理完竣。 

人員議處情形： 

嘉義市政府前地政科長陳○、前重劃課課長張○鎮各申誡 1

次；前地政局局長溫○慧、前重劃課課長汪○妍、前重劃課課員

孫○芬各申誡 2 次。 

內政及少數民族

委員會 98、5、6

第 4 屆第 20 次會

議決議：結案存

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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